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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海菲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年

发生金额 

（2025）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材料款、加工费、水

电费 

150,000 155,910.98   

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模切制品、五金制品 750,000 731,852.86   

委托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接受关联方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其他 房屋租赁 0 10,596.36   

合计 - 900,000 898,360.20 - 

注：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曾向东莞市石碣富声电子厂租赁其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石碣庆丰

中路 202 号 4 栋 302 室的厂房用于仓储，公司租赁的房产租金参考市场价确定，定价公允。公

司已于 2025 年 7 月终止了相关关联租赁事项，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多摩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名称 多摩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住所 东莞市茶山镇塘角村茶石公路邓屋庙 



注册地址 东莞市茶山镇塘角村茶石公路邓屋庙 

注册资本 70 万美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产

品销售；音响设备制造；音响设备销售；虚拟现实设备制

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广播电

视传输设备销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可穿戴

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眼镜

制造；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劳动保护用品生产；劳

动保护用品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变压器、

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纸

制品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制造；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

日用杂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上项目

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法定代表人 庄志捷 

控股股东 多摩電子工業株式会社 

实际控制人 多摩電子工業株式会社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庄志捷任副董事长、总经理 

信用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东莞市富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名称 东莞市富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 东莞市东城街道峡口沙岭西路 3号 A栋 

注册地址 东莞市东城街道峡口沙岭西路 3号 A栋 

注册资本 60 万元 

主营业务 
产销：耳机配件、塑胶电子、电子元件。（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代娟 



控股股东 代正伟 

实际控制人 代正伟 

关联关系 公司监事代正伟直接持股 83.3333%的企业 

信用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 审议情况 

（一） 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情

况：关联董事庄志捷回避表决。  

2026 年 4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6 年 4 月 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

避表决情况：关联董事庄志捷回避表决。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公平、合理、自愿的

商业原则，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确定，定价公允合理，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定价公允性 

公司关联交易均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具有必要性、合



理性和公允性，不存在影响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存在构成对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

的依赖，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对公司利益输送、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在预计金额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定价依据为参考市场

价并与合同签署方协商确定。本次预计关联交易均暂未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东莞市富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关联采购主要系公司子公司优翔电子所租

厂房原系富伟塑胶承租的一部分，富伟塑胶需代优翔电子上交水电费，两公司根据各自

实际耗用情况分摊水电费，富伟塑胶不存在溢价收费的情况，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

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或关联方侵占公司利益等情况。 

公司与多摩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的关联销售主要系多摩电子为日方控股的中日合

资企业，主要生产非 HiFi 大众消费级耳机、移动电源、车载充电器等各类电子产品并

主要向日本市场销售。公司按照市场同类产品价格向多摩电子销售模切制品和五金制品

用于生产，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或关联方侵占公司利益等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合理定价，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依据公司章程履行了相

应审议程序。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 备查文件 

1.《昆山海菲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昆山海菲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昆山海菲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决议》 

4.《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山海菲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6 年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昆山海菲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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